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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89期稅務地政法令彙刊 

出刊日期：106.03.20 

中央法規 

※訂定「一百零五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 
  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6 年 2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709980 號令 

訂定「一百零五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

及必要費用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附「一百零五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

及必要費用標準」 

一百零五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

要費用標準 

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其創辦人、設 

立人或實際所得人如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 

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依下列標準計 

算其成本及必要費用： 

一、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為收入之百分之六十五。 

二、文理類（升學、語文、法商及其他）補習班：為收入之百分 

之五十。 

三、技藝類（縫紉、美容、美髮、音樂、舞蹈及其他）補習班： 

為收入之百分之五十。 

四、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為收入之百分之八十。 

五、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為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六、私立養護、療養院（所）：為收入之百分之七十五。但依「 

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設置之私立護理機構、依「老人福 

利機構設立標準」設立之機構及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 

理辦法」設置之精神復健機構，為收入之百分之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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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三計算。 

霧峰區及神岡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 

之十二計算。 

沙鹿區、梧棲區、龍井區、大甲區、清水 

區及大肚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 

計算。 

東勢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九計算 

。 

新社區、石岡區、外埔區、大安區及和平 

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八計算。 

（５）臺南市： 

東區及安平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 

十七計算。 

北區、安南區及中西區：依房屋評定現值 

之百分之十六計算。 

南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五計算 

。 

永康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四計 

算。 

新市區及新營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 

之十計算。 

佳里區、善化區、仁德區、歸仁區、安定 

區及關廟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九 

計算。 

鹽水區、白河區、柳營區、後壁區、東山 

區、麻豆區、下營區、六甲區、官田區、 

大內區、學甲區、西港區、七股區、將軍 

區、北門區、新化區、山上區、玉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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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鄉、長治鄉、萬丹鄉：依房屋評定現值 

之百分之九計算。 

其他：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八計算。 

 

※訂定「經濟部專案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 
  上權審查認定原則」 

經濟部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經工字第 10604600330 號令 

經濟部專案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審查認定原則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三款及第十一點有 

關施政需要、業務推動、公共利益等原則之認定與查估市價 

、擬訂建議書及設定地上權契約等相關事宜，特訂定本審查 

認定原則。 

二、本審查認定原則由本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執行，審 

查認定之事業範圍為工業局主管產業輔導之行業別。 

三、作業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施政需要、業務推動及 

公共利益之認定原則如下： 

（一）屬高附加價值及低污染之投資事業。 

（二）於設定地上權期間創造本國國民就業機會達一定額度 

      以上。 

（三）申請人符合前二款所定條件，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得優予認定： 

１、本部認可之卓越潛力中堅企業或潛力中堅企業重 

    點輔導對象。 

２、依營運總部認定辦法取得工業局核發營運總部認 

    定函者，或符合該辦法第八條規定者。 

３、取得本部核發之國內外企業在臺設立研發中心計 

    畫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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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權人使用情形，並將監督查核結果函送土地所在地點之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 

※修正「土地登記規則」 

內政部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1061302427 號令 

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並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

月一日施行。 

  附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土地登記規則 

第二十九條  政府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囑託登記機 

關登記之：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用之登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劃確定之登記。 

四、依土地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公有土地之登記。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七條、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七 

十三條之一第五項或地籍清理條例第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國有土地之登記。 

六、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 

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規定之登記。 

七、依破產法第六十六條規定之登記。 

八、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登記。 

九、依國民住宅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塗銷登記。 

十、依第一百四十七條但書規定之塗銷登記。 

十一、依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變 

更登記。 

十二、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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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登記機關登記之：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 

    用之登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 

    登記。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 

    劃確定之登記。 

四、依土地法第五十 

    二條規定公有土 

    地之登記。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 

    七條、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第七 

    十三條之一第五 

    項或地籍清理條 

    例第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國有土地 

    之登記。 

六、依強制執行法第 

    十一條或行政執 

    行法第二十六條 

    準用強制執行法 

    第十一條規定之 

    登記。 

七、依破產法第六十 

    六條規定之登記 

    。 

八、依稅捐稽徵法第 

託登記機關登記之：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 

    用之登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 

    登記。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 

    劃確定之登記。 

四、因地目等則調整 

    之登記。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 

    二條規定公有土 

    地之登記。 

六、依土地法第五十 

    七條、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第七 

    十三條之一第五 

    項或地籍清理條 

    例第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國有土地 

    之登記。 

七、依強制執行法第 

    十一條或行政執 

    行法第二十六條 

    準用強制執行法 

    第十一條規定之 

    登記。 

八、依破產法第六十 

    六條規定之登記 

    銓定，沿襲以 

    來，其於土地 

    登記簿地目等 

    則之記載與土 

    地使用現況已 

    不相符。奉行 

    政院一百零五 

    年九月二十九 

    日院臺建字第 

    一 O 五 OO 三 

    七二六八號函 

    核定，自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 

    日廢除地目等 

    則制度。 

二、茲配合地目等 

    則制度之廢除 

    ，刪除第四款 

    ，現行條文第 

    五款至第十三 

    款移列為第四 

    款至第十二款 

    。 

 







~ 16 ~ 
 

記明登記之確定標示

以法院或行政執行分

署人員指定勘測結果

為準字樣。 

前項建物，由法院或

行政執行分署派員定

期會同登記機關人員

勘測。勘測費，由法

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命

債權人於勘測前向登

記機關繳納。 

登記機關勘測建物完

畢後，應即編列建號 

，編造建物登記簿，

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欄辦理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暫時處

分、破產或清算登記 

。並將該建物登記簿

與平面圖及位置圖之

影本函送法院或行政

執行分署。 

前三項之規定，於管

理人持法院裁定申請

為清算之登記時，準

用之。 

記明登記之確定標示

以法院或行政執行分

署人員指定勘測結果

為準字樣。 

前項建物，由法院或

行政執行分署派員定

期會同登記機關人員

勘測。勘測費，由法

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命

債權人於勘測前向登

記機關繳納。 

登記機關勘測建物完

畢後，應即編列建號 

，編造建物登記簿，

於所有權部辦理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

暫時處分、破產或清

算登記。並將該建物

登記簿與平面圖及位

置圖之影本函送法院

或行政執行分署。 

前三項之規定，於管

理人持法院裁定申請

為清算之登記時，準

用之。 

 

應編列建號，編造

建物登記簿，於所

有權部辦理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

暫時處分、破產或

清算登記。惟內政

部一百零一年十二

月編印土地登記複

丈地價地用電腦作

業系統登記作業手

冊規定未登記建物

查封係於標示部其

他登記事項欄登載 

，爰配合修正，以

符現行作業方式。 

 

 

※修正「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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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親自向稽徵機關申請或委託他人代為申請依式填 

妥申請書並提示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本，於二月 

十五日起至三月十五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止 

，臨櫃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申請；委託他人代為臨櫃申請者， 

代理人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並檢附 

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及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供稽徵機關核驗，申請人國民身分證為影本者， 

須由申請人或代理人切結與正本相符並由稽徵機 

關留存備查。 

３、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１）申請人姓名、出生年、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戶籍地址、聯絡電話及申請日期，申 

      請人有配偶者，應載明該配偶之基本資料 

      。 

（２）申請人有符合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目直系尊親屬及第二目滿二十歲 

以上受申請人扶養之子女者，該受扶養親 

屬之基本資料；另應檢附該受扶養親屬具 

結由申請人列報為課稅年度之扶養親屬， 

並將所得及扣除額等資料提供予申請人之 

同意書。 

（３）申請人採線上申請方式依限提出申請後， 

有應依本點（一）３（２）規定檢附受扶 

養親屬同意書者，應於三月十八日（如遇 

例假日則順延）前遞送或寄送至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親 

自遞送者，以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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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ax.nat.gov.tw）申請。 

２、書面申請 

  以郵寄、傳真或親至稽徵機關申請。申請書應 

載明申請人姓名、出生年、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戶籍或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及申請日期， 

於二月十五日起至三月十五日（如遇例假日則 

順延）止，將申請書郵寄（以原寄郵局郵戳為 

準）或遞送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 

八、已依規定申請不適用本要點之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者，得於二 

月十五日起至三月十五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止，攜帶身 

分證及印章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 

務處以書面撤銷原申請；原採線上申請者，得以憑證為通行 

碼，於規定期限內透過網際網路撤銷申請。 

叁、作業程序 

九、稅額試算作業 

  資訊中心就符合第五點及第六點之案件，依下列情形調整後 

    ，試算納稅義務人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 

（一）所得額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課稅年度稅額試算服 

務之所得資料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 

定於法定期限前彙報稽徵機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 

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 

憑單、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 

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讓或 

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 

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但執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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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減除。 

５、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依國內大專以上院校提供教育學費資料，納稅義 

務人子女符合規定者，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目之五規定限額內，認列減除。 

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納稅義務人有五歲以下子女且無所得稅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六但書情形者，得依規 

定認列減除。 

（四）稅額計算 

就納稅義務人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或各類所得分開 

計算稅額或合併計算稅額，依所計算之應納稅額減除 

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後，試算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 

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 

十、試算書表寄送作業 

（一）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於每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前將載 

有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所得額、免稅額 

及扣除額資料、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之年度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繳稅案件之繳 

款書及繳稅取款委託書，退稅案件及不繳不退案件之 

確認申報書（以下簡稱試算書表），以掛號寄發納稅 

義務人。 

（二）納稅義務人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得以憑證為通行碼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 

服務網站（http://tax.nat.gov.tw）查詢及下載課稅年度 

試算書表。稽徵機關業以郵簡通知納稅義務人適用該 

服務者，得免寄送試算書表。 

１、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以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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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及受贈單位提供之捐贈部分資料。 

２、保險費：保險人提供之保險費部分資料。但個人 

    非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合計超過所得稅法規定限 

    額者，以該限額提供。 

３、醫藥及生育費：醫院及衛生所（含居家護理所） 

提供之醫藥及生育費部分資料、衛生福利部提供 

購買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之醫療輔具及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二 

條所列「身體、生理與生化試驗設備及材料」、 

「身體、肌力及平衡訓練輔具」及「具預防壓瘡 

輔具」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核准者，其輔具支出超出補助部分之資料，及依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私人診所之部分 

負擔金額及就診次數，按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蒐 

集該診所之掛號費單價，計算之醫藥及生育費部 

分資料。 

４、災害損失：稽徵機關核定之災害損失資料。 

５、購屋借款利息：金融機構提供之購屋借款利息部 

    分資料。 

６、身心障礙：衛生福利部提供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 

７、教育學費：國內大專以上院校提供之教育學費資 

    料。 

（三）涵蓋之所得人範圍： 

１、納稅義務人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除無法併 

同提供或依第七點限制提供外，提供其本人、配 

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 

年滿二十歲）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 







~ 31 ~ 
 

機關（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 

務處）核發之查詢碼或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上所載之查詢碼，搭配「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課稅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 

戶口名簿上所載之「戶號」及「出生年月日」為 

通行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經網 

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詢。 

２、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 

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並已配發統一證 

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稽徵機關（各地區國稅局 

或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 

，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 

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使用外僑綜 

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 

財政資訊中心查詢。 

六、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得依下列規 

定申請將其本人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納稅 

義務人滿二十歲子女及直系尊親屬依第四點規定納入提供納 

稅義務人查詢其所得及扣除額資料範圍者，亦得依下列規定 

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自一百零 

二年起申請分開提供者，以後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即分 

開提供，毋須再行申請。自一百零六年起，前開納稅義務人 

或其配偶、滿二十歲子女或直系尊親屬得依下列規定申請不 

提供「全部扣除額資料」或「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 

申請年度及以後年度之該項資料即不予提供，毋須再行申請 

： 

（一）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申請者，應以憑證或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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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課稅年度十二月三十一 

日戶口名簿上所載之「戶號」為通行碼，於每年二月 

十五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或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展延申 

請截止日）止，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http://tax.nat.gov.tw）申請。 

（二）向稽徵機關申請者，得以郵寄、傳真、親至稽徵機關 

提出申請書之方式或寄發電子郵件之方式申請，並應 

於申請書上載明申請人姓名、出生年、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戶籍或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及申請日期，於 

每年三月十五日（或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 

日）前，將申請書郵寄（以原寄郵局郵戳為準）或遞 

送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 

，稽徵機關應於同年三月二十日前將上開資料建檔完 

成。 

（三）已依規定申請將本人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或 

扣除額資料不提供者，得於三月十五日（或依行政程 

序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日）前，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向 

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以書面撤銷原申請；依第一款規 

定透過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申請所得及扣 

除額資料分開提供或扣除額資料不提供者，於規定期 

限內得以憑證透過網際網路撤銷原申請。 

七、有下列情形者，應限制提供相關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已依第六點規定，申請將其本人 

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者，各依納稅義 

務人或其配偶之申請分別提供。 

（二）納稅義務人與其配偶於課稅年度結婚或離婚者，其本 

      人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 

（三）已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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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106 年 2 月 18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074622 號令 

訂定「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 

  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原住民族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辦法所稱執行機關為鄉（鎮、市、區）公所。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族土地：指本法第二條所稱之原住民族傳 

    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指經依本辦法所定程序 

    劃定之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祖靈聖地、部落及其 

    獵區與墾耕或其他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習慣等 

    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公有土地。 

三、部落範圍土地：指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之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之部落範圍並依本辦法所定程序劃定毗鄰部落 

    之生活領域範圍。 

第 四 條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小組（以下簡稱 

劃設小組）由執行機關協助部落組成，其人員組成如 

下： 

一、鄉（鎮、市、區）公所代表。 

二、當地部落會議或部落領袖推派之部落代表若干人 

    。 

三、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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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 

三、中央主管機關於受理提報並經會商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討論後，應將劃設成果公告之，並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 

為辦理前項第三款之會商作業及處理劃設作業產生 

之爭議，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組成劃設商議小組會商協 

調，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協調之。 

前項劃設商議小組之組成人員，應包含當地部落或 

民族代表、專家學者、原住民族行政機關及土地管理 

機關代表。 

第 十一 條 為保存勘查、繪製及劃設等成果，中央主管機關應 

建立資訊系統資料庫及網頁供公眾查詢。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劃設作業，得培訓劃設人員及 

提供適當行政資源。 

第 十二 條 劃設之範圍界線採不埋樁為原則。但認有埋設界樁 

之必要時，得於重要座標點位選擇堅固、可長久保存 

之界樁埋設，並於界樁上註明其代表意義及相關資訊 

。 

第 十三 條 劃設成果經核定公告後，執行機關、部落或民族得 

依據其他新事證或相關資料，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變更劃設作業。 

第 十四 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或機關團體協助辦理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之劃設作業，並應依本辦法規定 

程序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其他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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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證明

事項 

主管

單位 

核發 

單位 
申請用途 

法令依據 

及 說 明 

者 證

明 

鑑登記，有其

必要。 

2.不能行走致

無法親自申請

補發國民身分

證之相關規定

刪除。 

3 住 

屋 

災 

害 

證 

明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村（里）

長 

申請急難貸款

用 

105 年 12 月 9

日總處給字第

1050061679 號

函查「中央公

教人員急難貸

款實施要點」

第4點第1項第

4 款規定：「災

害貸款：公教

員工居所因遭

遇 水 災 、 火

災、風災、地

震等災害而致

房屋或屋內物

品毀損必須重

建（修）或購

置，經居所所

在地村里辦公

處或消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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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證明

事項 

主管

單位 

核發 

單位 
申請用途 

法令依據 

及 說 明 

土地之登記案

件中，村（里）

長所出具之證

明仍有一定之

實質作用且有

其必要性，建

議保留。 

5 無 力

繳 保

費 但

需 醫

療 者

清 寒

證 明 

衛 生

福 利

部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 

村（里）

長 

申請以健保身

分醫療。 

105 年 12 月 8

日健保承字第

1050030796 號

函為利緊急就

醫 ， 有 其 必

要。該署刻修

正「無力繳納

健保費者醫療

保障措施執行

要點」再行檢

討。 

6 實 際

從 事

漁 業

證 明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村（里）

長 

加入漁會甲類

會員使用 

105 年 12 月 8

日農授漁字第

1051268361 號

函，一般漁民

居住於漁村，

當地工商業較

不發達，村(里)

長對於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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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所核准，得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 
內政部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50051 號函 

主旨：有關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建議經法院裁判確定之終止收養登 

      記，無庸經戶政事務所核准，得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 1 案， 

      請查照。 

說明： 

一、兼復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5 年 12 月 29 日北市民戶字第 10 

533830400 號函。 

二、按戶籍法第 47 條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 

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第 1 項）認領、終止收養、結婚 

或兩願離婚登記之申請，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 

准者外，不適用前項規定。（第 2 項）」次按 86 年 4 月 

29 日修正戶籍法第 46 條規定，其修正理由略以，取消收 

養及判決離婚登記須有正當理由，經戶政機關核准始得委 

託申請之限制，因收養依民法 1079 條第 4 項規定，應聲請 

經法院認可，始生效力；判決離婚經法院判決確定後即生 

效力；前 2 項均較無爭議，無庸予以限制。 

三、旨揭建議，考量經法院裁判確定之終止收養登記，係經司 

法途徑確認，與一般合意終止收養須確認當事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意思表示之情形不同，得比照收養登記及判決離婚 

登記，無庸經戶政事務所核准，逕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 

四、有關終止收養後，被收養人應回復本姓 1 節，係依民法第 

1083 條規定附隨於終止收養登記產生，未涉及終止收養關 

係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真意確認，為落實簡政便民， 

爰得比照本部 106 年 1 月 10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47380 號 

函，經司法途徑確認之改姓、改名案件得同時委託他人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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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開或提供（本部 101年4月2日法律字第10100548840 

號函參照）。 

四、本件依來函所述，旨揭民眾申請閱覽、抄錄及複製山坡地 

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案件之資料中，經政府資訊保有機關 

貴會水土保持局認定有屬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 

之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者（包括會勘單位 

人員姓名、申請人（或申請機關）意見及其他機關意見等 

），則該局就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案件中之現場勘 

查紀錄，依本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除去其中應限制公開或 

不予提供之部分後，其餘土地資料（位置、面積、座標）、 

檢核項目（查定範圍確認方式、有無原地形地貌改變及老 

舊平台、土地利用現況概述）及量測項目（坡度、土壤有 

效深度、土壤沖蝕程度及母岩性質）等部分欄位之紀錄內 

容，僅屬意思決定之基礎事實而無涉洩漏決策過程之內部 

意見溝通或思辯資訊時，則保有資訊機關就上開無涉洩漏 

決策過程之內部意見溝通或思辯部分之資訊內容，自應公 

開或提供之。 

 

大法官釋示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745號 

解釋字號：釋字第 745 號 

解釋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8 日 

爭    點：（一）薪資所得未許實額減除費用是否違憲？ 

          （二）財政部函釋認大學兼任教師之授課鐘點費屬由 

                薪資所得，而非執行業務所得，是否牴觸租稅 

                法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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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之成本、業務上雇用人員之薪資、執行業務之旅費及其他直 

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關於薪資所得，系爭規定 

一規定：「薪資所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 

提供勞務者之所得：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 

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 

、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90 年 1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系爭規定二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 

義務人及與納稅義務人合併計算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 

每人每年扣除 7 萬 5 千元……。」（82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第 5 條之 1 定有依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幅度調整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額之規定；97 年 12 月 26 日修正為 10 萬元；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為 12 萬 8 千元。）顯見所得稅法對於執行業務所得之計算 

，採實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方式（下稱實額減除）；就薪資所 

得之計算，則未容許列舉減除超過法定扣除額之必要費用，且以 

單一額度特別扣除額方式，一體適用於全部薪資所得者（下稱定 

額扣除），不僅形成執行業務所得者與薪資所得者間之差別待遇 

，亦形成薪資所得者間之差別待遇。 

  查我國每年薪資所得申報戶數已達 500 萬戶以上，遠多於執行 

業務所得申報戶數，如主管機關對個案之薪資所得均須逐一認定 

，其行政成本將過於龐大。若採與必要費用額度相當之定額扣除 

法，使薪資所得者無須設置個人帳簿或保存相關憑證，即得直接 

定額扣除其必要費用，主管機關亦無須付出審查之勞費，當可簡 

化薪資所得者之依從成本及國家之稽徵成本（財政部 102 年 11 月 

4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147460 號函附件說明參照）。是以系爭規定 

一及二只採定額扣除，除有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之考量外（立法 

院公報第 63 卷第 95 期院會紀錄第 27 頁參照），係為求降低稅捐 

稽徵成本，其目的尚屬正當。 

  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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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稅捐稽徵法第 20 條規定：「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 

納金者，每逾 2 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 30 日仍未 

繳納者……。」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納稅義 

務人，對於核定之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逾第 30 條規定期限 

繳納者，每逾 2 日加徵應納稅額百分之一滯納金；逾期 30 日仍未 

繳納者……。」係督促人民於法定期限內履行繳納稅捐義務之手 

段，尚難認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 

  財政部中華民國 80 年 4 月 8 日台財稅第 790445422 號函及 81 

年 10 月 9 日台財稅第 811680291 號函，就復查決定補徵之應納稅 

額逾繳納期限始繳納半數者應加徵滯納金部分所為釋示，符合稅

捐稽徵法第 20 條、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 款及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與憲法第 19 條之租稅法律 

主義尚無牴觸。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應納稅款及滯納金 

，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郵 

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就應納稅款部分加徵利息，與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尚無牴觸；惟 

就滯納金部分加徵利息，欠缺合理性，不符憲法比例原則，與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 

理由書： 

  聲請人江林夏桑等 6 人，因未依法於繳納期限內繳納遺產稅及 

贈與稅，經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 20 條規定：「依稅法規 

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每逾 2 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 

之一滯納金；逾 30 日仍未繳納者……。」（下稱系爭規定一）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之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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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為使其於法定納稅期限內履 

行，並於逾期時督促其儘速履行，以及填補國家財政稅收因逾期 

所受損害，以法律規定增加納稅義務人財產上負擔之方式為之， 

既於繳納稅捐之義務外，限制人民之財產權，自仍應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租稅規定涉及國家財政收入之整體規畫及預估 

，較適合由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及擁有財政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 

機關決定（本院釋字第 745 號解釋參照）。是其決定如有正當目 

的，且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即與憲法比例原則無 

違。 

  稅捐收入係為滿足公共財政，實現公共任務所需之用。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人民是否於法定期限內依法 

繳納稅捐，攸關國家財政稅收能否如期實現，進而影響國家施政 

措施之完善與否，社會秩序非僅據以維護，公共利益且賴以增進 

，所關極為重大（本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參照），課徵期限實有 

貫徹執行之必要。系爭規定一及二規定，逾期繳納核定之遺產稅 

或贈與稅應納稅額者，每逾 2 日加徵應納稅額 1％滯納金，最高 

30 日，計 15％（財政部 82 年 1 月 5 日台財稅第 811688010 號函參 

照）。滯納金係為督促人民如期繳納稅捐，並填補國家財政稅收 

因人民逾期納稅所造成之公益損害，與怠金相類，兼具遲延利息 

之性質，與滯報金為行為罰之性質（本院釋字第 616 號解釋參照 

）不同，目的尚屬正當，與憲法並無牴觸。 

  人民如有納稅能力，加徵滯納金使其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增加 

，因而產生經濟上與心理上之負擔，為避免之，須於法定期限內 

納稅，或須於逾期後儘速繳納，是加徵滯納金有助於上開目的之 

達成。且納稅義務人倘已不能於法定期限內繳清稅捐，例如因天 

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弱勢者，或遺產稅或贈與稅 

應納稅額在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一次繳納現金確有困 

難，依現行法制，仍得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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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納稅額遲延損害之重複計算，欠缺合理性，不符憲法比例原 

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失其效力。 

 

判解新訊 

※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耕地承租人違反不自任耕 
  作或轉租之限制時，原訂租約無待於終止， 

  當然向後失其效力，租賃關係因而歸於消滅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947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租佃爭議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6 月 2 日 

要  旨：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所謂「原訂租 

約無效」，係指承租人違反不自任耕作或轉租之限制 

時，原訂租約無待於終止，當然向後失其效力，租賃 

關係因而歸於消滅。是當事人主張耕地經土地清查、 

場員繳租清冊，與土地占用人多不相同，顯有違法轉 

租情形，並提出違法轉租之非場員名冊，對此究竟個 

別場員所配耕之特定耕地，有無不自任耕作或轉租之 

情形，自有調查審認之必要，尚不得逕以耕作場員難 

免因繼承等原因而有變動為由，未就相關疑點予以釐 

清，遽為不利當事人之判決。 

 

※稅捐機關對已核定稅捐之案件，須因另行調查 
  發現新事實或新課稅資料，而確定有短徵之情 

  形時，始能變更具形式上確定力之原查定處分 

  ，而補徵未納之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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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按遺產中之農業用地，有無作農業使用，而得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應依各筆農業用地之使用狀態個別認定。又土地係 

以「宗」為最小計算單位，而遺產土地之核算亦以宗 

地（筆）為單位，舉凡核課、徵免均按宗為認定標準 

，從而農地之核准免稅，係以宗為單位，即依每宗為 

徵免之標準。次按遺贈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所謂「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包含將土地所 

有權（持分）移轉之情形，蓋該農地既已移轉予他人 

，繼承人已喪失所有權，無權再使用土地，該土地自 

無從繼續作農業使用，縱係移轉給配偶，在我國夫妻 

財產制度下，夫妻亦屬不同之財產主體，既屬不同權 

利、財產主體，土地原使用狀態理論上即已改變，若 

欲回復至免徵遺產稅之狀態，仍須提出繼續作農業使 

用之證明。 

 

※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之按次處罰，就實務操作 
  及主管機關處分意旨，殊難謂僅純屬執行罰性 

  質而無警告及制裁意旨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321 號判決 

案由摘要：區域計畫法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6 月 17 日 

要  旨：按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之「按次處罰」， 

其性質究屬執行罰或行政罰，以實務操作而言，受處 

分人遵守限期改善或恢復原狀處分而完成改善或恢復 

原狀之機率並不高，且主管機關就按次處罰所為之罰 

鍰處分往往較第一次處分為高，則殊難謂按次處罰之 

處分純屬迫使行為人將來完成改善之手段，而毫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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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價購為需用土地人依法請求國家行使徵收 
  權之前應踐行之法定先行程序，人民自無請求 

  需用土地人與之協議價購，或發動協議價購之 

  餘地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82 號判決 

案由摘要：徵收補償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7 月 6 日 

要  旨：對於私有土地或其上土地改良物是否辦理徵收，人民 

對之並無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 

申請徵收權利。人民既無上述公法上請求權，則協議 

價購為需用土地人依法請求國家行使徵收權之前，應 

踐行之法定先行程序，人民依法自無請求需用土地人 

與之協議價購，或發動協議價購之餘地。 

 

 

 

 

 

 

 

 

 

 

 

 

 

 






